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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090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7-3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署，旨在表达协议双方关于股权转

让和受让的意愿及协商结果，交易价格尚需根据审计、评估结果作进一步协商谈

判。 

2、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中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披露后续交易进展。 

 

一、交易概述 

2017年 6月 30日下午，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总公司”）与深圳巴士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

议，拟转让市政总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天健运输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健运输公司”）100%的股权，交易价格将以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届时由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 

2017年 6月 30日上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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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巴士集团为深圳市运力规模最大的市属国有公交特许经营企业，以公交客运

经营为主业，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未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支路1001号公交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钢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支路1001号公交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95,143.030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8056XM 

注册登记日期：1982年3月23日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公共汽车客运；自营汽车车身、本公司候车亭及场站的广告业务；

中小巴；出租汽车；汽车租赁等。 

主要股东持股比例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2,328.6669 55.00 

2 九巴（深圳）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33,300.0607 35.00 

3 深圳市金信安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9,228.8740 9.70 

4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190.2860 0.20 

5 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5.1430 0.10 

注：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为

巴士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2、巴士集团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巴士集团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年（经审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51,429.15 115,123.80 135,332.75 6,980.73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巴士集团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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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天健运输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商报路 7号天健创业大厦 13楼 1308室 

法定代表人：郭鹏举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18053H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2年 12月 12日 

主要经营范围：汽车租赁、汽车代驾(不含驾驶员培训、陪驾业务及其它限

制项目)；出租小汽车等。 

（二）主要股东情况：市政总公司持有天健运输公司 100%股权。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12-31（审定数） 2017-3-31（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86.10  8,757.42  

负债总额 2,915.42  3,176.63  

应收款项总额 120.72  90.57  

净资产 5,470.68  5,580.79  

营业收入 3,141.26  563.45  

营业利润 640.78  117.71  

净利润 421.90  110.11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运输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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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 

转让方：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受让方：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市政总公司持有天健运输公司 100%的股权。 

（三）股权转让比例：100% 

（四）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 

（1）股权转让价格=基础转让价格+相关期间损益 

（2）以经市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认定的天健运输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作为本次标的股权的基础转让价格。相关期间损益以审计机构对天健运输公司自

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过户变更登记之日的相关期间损益进行补充专项审计结果

为准。 

（3）评估报告初步认定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5,664,600.00 元。

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尚未正式出具，评估报告尚需市国资委备案，最终以市国资

委备案结果为准。 

2、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1）巴士集团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基础转让价格的 70%。 

（2）巴士集团应在本次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余款。 

（五）协议效力 

当下述条款同时满足时，协议方可生效： 

1、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天健运输公司的评估报告经市国资委备案； 

3、本股权转让行为经市国资委批准； 

4、协议获得各方章程规定的协议所涉事项所需的最高权力机构批准。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天健运输公司员工原则上整体移交给巴士集团，由巴士集团妥善安排，确保

经营管理和队伍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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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待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正式签署并出具后，尚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和要求，披露后续交易进展。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积极响应市属国有出租车企业资源整合和行业改革的

趋势，同时剥离公司非主营业务，优化产业布局和资产结构，集中资源聚集主业

发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健运输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初步

测算，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预计产生股权处置损益约为 899 万元。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7月1日 




